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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田县兴安萤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

专家审查意见

浙江省地质院于 2024年 5月 22日，组织专家（名单另附）、

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丽水

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等部门代表和东源镇人民政府代表，依据

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98号）、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4号）和“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

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审查工作的通知（浙自然资规

〔2023〕10 号）”等文件和有关规定，在青田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对青田县兴安萤石有限公司提交、中核浙江衢州铀业有限责任

公司编制的《青田县兴安萤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改扩建方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2024年 7月 7日，对修改

后的方案又进行复核，最后结合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浙江省

青田县兴安萤石矿采矿权与万山矿区萤石矿探矿权夹缝区域采

矿权协议出让集体会审意见的函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4〕1163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专家组在现场踏勘、审阅报告、查阅有关图纸资

料、听取介绍、质询、讨论的基础上，提交了个人修改意见，形

成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方案编写能力审查

方案编制单位、编制人员及其专业结构基本满足“方案”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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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相关要求。

二、矿区范围的合理性审查

为探转采和生产规模扩大的改扩建矿山，矿区位于青田县矿

产资源规划的青田县万山乡萤石开采区（KC5）内。矿业权人根

据资源储量估算范围，综合考虑井巷设施分布范围、地面设施布

置和老矿山已有条件等，经多次协调沟通，二矿权夹缝区域按照

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4〕1163 号）处理后，提出的采矿权申请

矿区范围，经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部门联合踏勘同

意后，作为编制方案的矿区范围，拟申请的矿区范围基本合理。

平面范围见下表：

拟设矿区范围坐标

拐点 X Y

J1 3137667.61 40528382.59

J2 3137667.61 40529003.24

J3 3137594.7 40529003.42

J4 3137625.73 40529247.24

J5 3137105.73 40529307.25

J6 3136985.74 40529147.24

J7 3137371.02 40528843.07

J8 3137306.35 40528595.87

J9 3137306.35 40528120.98

J10 3137399.5 40528120.98

面积：0.4340平方千米，开采标高：+578m～-1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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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方案开采技术条件、资源储量利用的合理性审查

（一）方案开采技术条件。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

高坞组、西山头组地层和第四系，开采对象为Ⅲ号矿化带中的Ⅱ

-1-1、Ⅱ-3、Ⅱ-4三条矿体。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、工

程地质条件属中等偏简单类型，环境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，周边

环境一般，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。

(二) 资源储量利用的合理性。《改扩建方案》依据采

矿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《浙江省青田县万山矿区萤石矿资

源储量核实暨外围勘探报告》及其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和矿

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、《青田县兴安萤石有限公司青田县

兴安萤石矿（地下开采，改建项目）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》、

方案编制委托书进行编制。拟设矿区范围保有矿石量合计 623千

吨，矿物量 287 千吨，平均品位 43.02%。其中保有探明资源量

矿石量 275 千吨，矿物量 112 千吨，平均品位 40.73%；控制资

源量矿石量 145千吨，矿物量 64千吨，平均品位 44.14%；推断

资源量矿石量 203千吨，矿物量 92千吨，平均品位 45.32%。

设计利用资源量：矿石资源量 51.542 万吨，矿物量 23.68

万吨。其中Ⅰ-1-1矿体 TD-15、TD-16为保安矿柱，不予回采，

设计资源储量利用基本合理。

四、方案总平面布置、生产规模审查

《改扩建方案》以现有的生产生活设施，办公场地为基础，

在南西增加了竖井提升系统，在南部增加了废石破碎系统及其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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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场地，并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改造提升，总平面布置基本符合

矿山实际；根据地质勘查报告提供的资源量，对生产规模进行合

理性分析研究，确定生产规模为 6万 t/a，生产服务年限约 10年

（含基建期 1.7年）。矿山平面布置、设计生产规模基本可行。

五、开采方案（开采方式、开拓方案、采矿方法、“三

率指标”等）审查

《改扩建方案》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合理，老矿山现有+100m

中段以上，已形成了平硐-斜坡道开拓系统继续加以利用；在此

基础上采用“斜坡道延伸开拓、斜坡道——竖井延伸开拓、斜坡

道——斜井延伸开拓”三个开拓方案进行概略经济技术比较，选

择的斜坡道——竖井延伸开拓具有一定的优势。

井下采用无轨运输，对开拓工程量等进行计算设定；对通风

系统及设备、运输系统及设备、排水系统及设备、供配电系统及

设备等进行设计计算与选型；对回采顺序、地压及采空区处理进

行了叙述。

《改扩建方案》采用以平底结构浅孔留矿（嗣后充填）采矿

法为主，辅以有底部结构浅孔留矿（嗣后充填）采矿法和连续垂

直分条充填采矿法，基本符合矿山实际情况；开采回采率按照三

种采矿法的标准矿块和范围进行分析统计，最后推算矿山平均回

采率 82.75%，贫化率控制在 10%，综合利用率 100%。

六、选矿加工方案的审查

该矿山的母公司建有年处理能力 20万吨/年规模的选矿厂，

原矿为母公司选厂原料之一，因此最终产品方案为萤石原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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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矿山安全、环境保护、水土保持、土地复垦等内容审查

《改扩建方案》明确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

管理员为中心，层层落实安全员的安全管理网络，建立健全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，完善相关技术人员配置，对影响矿山安全因素作了

分析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。对矿山工业卫生，防尘、

防噪声及有关的劳动保护提出了一定的要求。方案对矿山生态环

境现状进行了描述，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和地质灾害进行了

分析，建议了绿色矿山建设要求，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矿山生态

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土地复垦的原则、要求和措施；工程总费用

预算为 1759.23万元；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。

八、说明和建议

矿山建设、生产中须严格执行安全、生态保护等规定，矿

山安全、环境保护、水土保持、土地复垦、绿色矿山建设等，按

照各相应主管部门审批的方案执行，加强安全防范、做好生态环

境保护等工作。

（一）矿区范围划定部分。

补充含有资源分布，及相关规划区划、林地、永农、地表

设施、地质环境等套合的平剖面等图件，补充专门章节，并对矿

区范围进一步优化；

（二）总平面布置部分。

1．不设选厂，进一步明确与母公司选矿厂的相互关系；

2．对竖井口位置进一步优化，对北边的河道堤岸等补充防

护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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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补充充填系统，明确尾砂是否用来作为充填料之一，明确

充填料的来源。

（三）开拓开采部分。

1．补充完善比选方案的具体内容，进一步完善经济技术比

较，补充相关图件；

2．利用已有井巷和探矿工程要符合矿山生产安全实际；

3.验算通风系统及设备，优化通风管理设施；完善相关安全

技术措施；

4．开采顺序及接续安排有待进一步优化；进一步完善系统

布置和安全技术措施；

5．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一步核实；

6．对文图作进一步调整与修改。

九、审查结论

专家组经过审查认为，《改扩建方案》编制内容基本符合

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98

号）和我省相关规定，“三率”指标满足《国土资源部关于铁、铜、

铅、锌、稀土、钾盐和萤石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最低

指标要求（试行）的公告》（2013年第 21号，2013年 12月 30

日发布）要求，《改扩建方案》通过审查。

专家组长（签名）：

2025年 1月 2日


